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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一、银行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银行授信情况概述 

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25 年 4 月 24

日、2025年 5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

和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200,000.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，申请授信

的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大

会之日止。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 月 25日、2025年 5月 17 日在巨潮资

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5-024）、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35）。 

（二）担保情况概述 

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，保证公司融资计划顺利实施，公司于 2025

年 4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，于 2025

年 5月 16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

度预计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，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

150,000.00 万元，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%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

20,000.00 万元，为资产负债率 70%（含）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

130,000.00 万元。担保申请期限自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

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5日和 2025

年 5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担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保额度预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6）和《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:2025-035）。 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 

根据上述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，公司本次为资产负债率 70%以上的子公司和

远潜江电子特种气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潜江特气”）开展银行贷款业务，向

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支行（以下简称“汉口银行”）提供不超过 2,000.00

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额度。上述实际担保额度在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审

议通过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。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和远潜江电子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

1、法定代表人：邓仕保 

2、注册地址：潜江市泽口街道办事处竹泽路 26号 

3、注册资本：25217.3913万元人民币 

4、成立日期：2020年 5月 8日 

5、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移动式压力容器/气瓶充装；危险化学品生产；检

验检测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

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电子专用材料研发；

电子专用材料制造；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货物进出口；食品添加剂销售（除

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 

6、股权结构及产权控制关系：系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股比例 79.31%，

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20.69%。 

7、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：万元 
项  目 2024年 12月 31 日 2025年 3月 31日 

资产总额 150,951.13 139,177.92 

负债总额 112,300.78 101,448.16 

净资产 38,650.35 37,729.76 

营业收入 57,677.56 14931.33 

利润总额 -2,290.22 -949.22 

净利润 -1,621.80 -949.22 

资产负债率 74.40% 72.89% 



四、担保协议及银行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及潜江特气分别与汉口银行签订了有关担保协议及借款协议，公司为潜

江特气提供担保的实际发生金额需根据实际融资金额确定。上述协议主要内容如

下： 

1、潜江特气与汉口银行签订的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 

债权人：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支行 

债务人：和远潜江电子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

借款金额：人民币 2,000.00万元 

2、公司与汉口银行签订的《保证合同》 

债权人：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支行 

保证人：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

债务人：和远潜江电子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

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：人民币 2,000.00 万元 

保证期限：保证期间为三年，自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。 

五、累计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265,518.89

万元（含本次担保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9.52%。公司不

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，也无逾期对外担保、涉及诉

讼的担保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； 

2、《保证合同》； 

3、银行放款通知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7月 2日 


